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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

效。经全体监事审议讨论，以全票赞成通过了公司关于以相关资产对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投资的预案。

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有助于公司未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

该项预案尚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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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拟以相关资产对关联方北京同仁

堂商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商业）投资，并最终实现对同仁堂商业控股。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殷顺海先生、梅群先生、丁

永玲女士回避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后，公司对同仁堂商业持股比例达到至少

５１％

，实现对其控股。本次交易将利于公

司产品在终端领域的销售，进一步拓展零售区域、扩大销售份额，同时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

１

、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拟以旗下

２３

家零售药店的股权及下属同仁堂药店相关资产作为标的，对

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并最终实现对同仁堂商业控股。

本公司和同仁堂商业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

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本次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关联董事殷顺海先生、梅群先生、丁永玲女士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其余

８

名非关联董

事（包括

４

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公司对同仁堂商业投资。

２

、关联双方情况

同仁堂商业为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注册资本

１

亿元，同仁堂集团持有其

６６％

的

股权，北京首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海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等各方持有其余

３４％

的股权。 同仁堂

商业专注于发展同仁堂连锁药店，经营范围包括批发销售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销售医疗器械

等。 旗下拥有

４９

家子公司，共计开设同仁堂零售药店

２６５

家，遍及全国

５０

余个城市。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公

司经审计数据，总资产

６１

，

３４４

万元，净资产

２１

，

２５７

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１１９

，

８４１．５８

万元，净利润

４

，

０４６．５４

万元。

本公司为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由同仁堂集团独家发起， 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注册资本

５２

，

０８２．６３

万元，为制造、加工、销售中成药的专业公司，年产中成药

４００

余种，主要产品有乌鸡白凤丸、

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大活络丸等。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经审计数据，总资产

５４８

，

９３１．８２

万元，净资

产

３２５

，

７０６．８９

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３８２

，

４４４．６１

万元，净利润

３４

，

３２３．３６

万元。

３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以旗下

２３

家零售药店的股权及下属同仁堂药店相关资产作为标的投资，按照持股比例归

属于本公司的净资产额为

１４

，

２３８．０１

万元。

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持股比

例

％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北京同仁堂长春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６４７．８３ ３７３．１２ １

，

３４５．４９ ３４．１４

北京同仁堂崇文门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 ７

，

９２８．８７ ６０６．４７ ２１

，

７６８．９０ ３２３．４７

东莞市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５１ ７８３．１９ ３５９．０９ １

，

３９７．４８ ９９．０８

北京同仁堂哈尔滨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１

，

８８３．４３ １

，

１８１．４２ ５

，

２２８．０３ ２６６．７３

北京同仁堂合肥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４

，

６９１．０３ ５４５．４５ ８

，

４５５．１０ ７６．４０

北京同仁堂呼和浩特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１６７．４７ １６４．５６ ５０７．３２ １７．６８

深圳北京同仁堂星辰湖贝药店有限责任公

司

５１ ２０３．６８ １１０．７４ ６３８．６３ ３４．８１

北京同仁堂辽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１

，

７６１．９６ ７５４．４４ ２

，

９６５．３２ ９５．９７

北京同仁堂青岛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２

，

５０１．８７ ８１６．４６ ３

，

８３８．１３ １４１．５６

北京同仁堂泉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６０ ５

，

７８０．８５ ４

，

７６７．６５ ５

，

３５７．２５ ２

，

００７．９０

北京同仁堂陕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 ７３８．０２ ３５２．７２ １

，

２１９．８０ ９２．０１

深圳北京同仁堂星辰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２

，

５９６．１２ ６２３．２７ ７

，

７５６．９７ ２９３．５１

北京同仁堂延边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３８９．９１ ３３８．０６ ９２１．８８ ２８．３５

北京同仁堂重庆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３５３．０９ ２２３．０２ ７８０．３３ ３３．５０

北京同仁堂河南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５８０．９４ １５３．８３ ８１２．７５ ４３．２６

北京同仁堂大连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８３８．３８ １２８．３５ １

，

１０８．８２ ２６．３８

北京同仁堂上海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２

，

７４３．３５ １

，

５７２．９１ ３

，

９１２．０３ ４３６．８７

北京同仁堂包头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１

，

０６４．６５ ４４７．２２ ２

，

３３７．１０ １３７．３０

北京同仁堂亳州中药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６３７．１８ ６３０．９２ ８４４．５６ ９．３８

深圳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１

，

２７９．５６ ３５０．１５ ３

，

９２１．０２ １２８．２４

北京同仁堂粤东有限公司

５１ ３

，

００７．７４ ３４６．９２ ３

，

８２９．６３ ０．６８

保定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２６１．９６ －１１７．９１ ６８２．５５ ６．９９

北京同仁堂广州药业有限公司

５０ ５

，

６１９．１４ １

，

４１８．９８ ９

，

１１１．５７ ５４０．２３

北京同仁堂药店

１００ １２

，

５８６．４２ ５

，

２７１．４９ ２３

，

６０３．２８ ２

，

３２４．８６

４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以旗下

２３

家零售药店的股权及下属同仁堂药店相关资产作为标的， 对同仁堂商业投资，并

最终实现对同仁堂商业控股。

本次交易以双方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依据，鉴于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北京市国资委对《资产

评估报告》的核准批复，最终交易金额由交易双方参考北京市国资委核准后的评估结果协商确定，交易

完成后本公司对同仁堂商业的控制权不低于

５１％

。

５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自成立并上市以来，已经逐步建立了成熟独立的销售网络。由于同仁堂集团系下同仁堂商业

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拓市场，门店数量较多，本公司除了自身网络建设外，也同时借助同仁堂商

业的零售网点销售自有产品，为本公司产品顺利进入终端市场、拓展市场区域、扩大销售份额发挥了积

极作用。 但是随着同仁堂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网点建设数量不断攀升，本公司借助同仁堂商业进行销

售的关联交易额度也呈逐年上升趋势。本次以本公司相关商业资产作价投资同仁堂商业，以同仁堂商业

为平台整合商业零售，并实现本公司对同仁堂商业的控制，可进一步助推本公司发展，提升业绩，减少关

联交易，有利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均无不良影响。

６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王连洲先生、高学敏先生、詹原竞先生、孙燕红女士事前审核，全体独

立董事及非关联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内容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７

、备查文件

①

经董事签字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②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③

交易双方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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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专

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

１１

人。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由董事长顾海鸥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讨论，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对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进行增补内容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经营范围须涵盖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故本公

司目前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需增补相应内容。 同时根据《公司法》第十二条及本公司章程第二百四十四

条第二款规定，拟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原“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制造、加工中成药制剂、化妆品、酒剂、涂膜剂、软胶囊剂、硬胶囊剂、保健酒、加工鹿、乌鸡产品、营养

液制造（不含医药作用的营养液）。

经营中成药、中药材、西药制剂、生化药品、保健食品、定型包装食品、酒、医疗器械、医疗保健用品。

零售中药饮片、保健食品、定型包装食品（含乳冷食品）、图书、百货。

中医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科专业、儿科专业、皮肤科专业、老年病科专业诊疗。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劳务服务。

药用动植物的饲养、种植；养殖梅花鹿、乌骨鸡、麝、马鹿。

广告设计制作。

危险货物运输（

３

类）、普通货运。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其中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和分公司均可生产经营的项目为：加工、制造中成药，经营中成药、西

药制剂，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劳务服务。零售百货。广告设计制作。普通

货运。

其中仅限分公司生产经营的项目为：加工制造酒剂、涂膜剂、软胶囊剂、硬胶囊剂、保健酒、加工鹿、

乌鸡产品、营养液制造（不含医药作用的营养液）。 经营中药材、保健食品、定型包装食品、酒、医疗器械、

医疗保健用品；零售中药饮片、定型包装食品（含乳冷食品）、图书。 中医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科

专业、儿科专业、皮肤科专业、老年病科专业诊疗。 养殖梅花鹿、乌骨鸡、麝、马鹿。 危险货物运输（

３

类）、

普通货运。 ”

拟修订为：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制造、加工中成药制剂、化妆品、酒剂、涂膜剂、软胶囊剂、硬胶囊剂、保健酒、加工鹿、乌鸡产品、营养

液制造（不含医药作用的营养液）。

经营中成药、中药材、西药制剂、生化药品、保健食品、定型包装食品、酒、医疗器械、医疗保健用品。

零售中药饮片、保健食品、定型包装食品（含乳冷食品）、图书、百货。

中医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科专业、儿科专业、皮肤科专业、老年病科专业诊疗。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劳务服务。

药用动植物的饲养、种植；养殖梅花鹿、乌骨鸡、麝、马鹿。

广告设计制作。

危险货物运输（

３

类）、普通货运。 物业管理和供暖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其中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和分公司均可生产经营的项目为：加工、制造中成药，经营中成药、西

药制剂，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劳务服务。零售百货。广告设计制作。普通

货运。

其中仅限分公司生产经营的项目为：加工制造酒剂、涂膜剂、软胶囊剂、硬胶囊剂、保健酒、加工鹿、

乌鸡产品、营养液制造（不含医药作用的营养液）。 经营中药材、保健食品、定型包装食品、酒、医疗器械、

医疗保健用品；零售中药饮片、定型包装食品（含乳冷食品）、图书。 中医科、内科专业、外科专业、妇产科

专业、儿科专业、皮肤科专业、老年病科专业诊疗。 养殖梅花鹿、乌骨鸡、麝、马鹿。 危险货物运输（

３

类）、

普通货运。 物业管理和供暖服务。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预案尚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以相关资产对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预案

为使本公司产品顺利进入终端市场、拓展零售区域、扩大销售份额，有力地促进本公司未来发展，同

时减少关联交易，本公司拟以旗下

２３

家零售药店的股权及下属同仁堂药店相关资产作为标的，对关联

方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同仁堂商业）进行投资，并最终实现对同仁堂商业控股。

鉴于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北京市国资委对《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批复，最终交易金额由交易双方参

考北京市国资委核准后的评估结果协商确定， 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对同仁堂商业的控制权不低于

５１％

。

本预案业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会议讨论审议通过， 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待具体交易金额确定后，全权办理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关联交

易公告。

同意

８

票（三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预案尚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兴隆街

５２

号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有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议程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６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７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提取管理层奖励基金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增补经营范围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与关联方签订《采购框架性协议》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与关联方签订《销售框架性协议》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以相关资产对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人员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为股权登记日。 凡是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人均可参加会议。

（三）参会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４

：

００

。

２

、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托出席者需持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股票账户卡、

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兴隆街

５２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６２

联 系 人：贾泽涛 李泉琳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７０２００１８

传 真：

０１０

—

６７０５９２６６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

会，并行使表决权。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１

、具有全权表决权；

２

、按照委托人指示进行表决（须另附说明，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

权票的指示，并附委托人签名或加盖印章）；

３

、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印章）：

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票账号：

股东名称（盖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二）召开地点：深圳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７

楼公司会议室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杨海贤董事长

（七）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并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授权代表

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股，占总股本

６０２

，

７６２

，

５９６

股的

４８．７８％

。

（二）内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内资股股东及授权代表

３

人， 代表股份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股， 占公司内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９．５７％

。

（三）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外资股股东及授权代表

１

人，代表股份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４．９１％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推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简历附后）；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候选人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

）

杨海贤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李洪生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孙玉林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傅博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皇甫涵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于春玲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周群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陈丽红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蒋晓军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李正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王晓东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王军生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吴晓蕾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唐天云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潘承伟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杨海贤先生、李洪生先生、孙玉林先生、傅博先生、皇甫涵先生、于春玲女

士、周群先生、陈丽红女士、蒋晓军先生、李正先生、王晓东先生、王军生先生、吴晓蕾女士、唐天云先生、潘

承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２

、审议通过《关于推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简历附后）；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候选人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

）

赵祥智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马凤鸣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嵇元弘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王荻菲

票数

２９３

，

９９８

，

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

：

２０１

，

８７５

，

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其中

Ｂ

股

：

９２

，

１２３

，

２４８ １００．００％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赵祥智先生、马凤鸣女士、嵇元弘女士、王荻菲先生为公司监事，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四名职工代表监事（郑大雷先生、彭勃先生、李慧文女士、陶琳

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颜 琼、鄢 真

（三）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成员简历

杨海贤先生

男，

１９５６

年出生，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工商企业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 曾任解放军副团职干部，

转业后历任深圳市委经济工作部办公室副科长，深圳市委驻深单位工委办公室科长、副处长，深圳市能源

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党委委员，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市西部公司董事会召集人。 现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

事，新加坡公司董事长，能源环保公司董事。 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经济工

作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李洪生先生

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天津大学工程硕士。 历任中远（香港）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远（香港）工贸控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深南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深圳

广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深圳市深南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

孙玉林先生

男，

１９５１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曾任水利电力部办公厅部长秘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处长、党组秘

书，深圳电联电力实业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历任深圳国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国

网深圳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国家电网公司驻深圳经济发展联络处副主任，国家电

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正局级）。现任国家电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正局级调研员。截至

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傅博先生

男，

１９６２

年出生，工商管理（

ＭＢＡ

）硕士，毕业于西安空军工程学院航空发动机专业。 曾在西安空军工

程学院航空机械工程系任讲师。 历任公司总经理秘书、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现任

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深南电（中山）电力有限公司、深南电（东莞）唯美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南能源

（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皇甫涵先生

男，

１９５４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工学硕士，毕业于西安热工研究所热能动力专业。曾任西安热工研究所

自动化室副主任，先后担任深圳妈湾电力公司妈湾电厂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厂长，深圳能源发电分公司

副经理兼检修部主任，月亮湾燃机电厂厂长，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广深沙角

Ｂ

电力公司经

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东部电厂筹建办主任、党支部书记、经理兼党支部书

记，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现任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于春玲女士

女，

１９６５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北京大学在职经济学硕士，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电厂建筑结构工

程专业。 历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工程部技术员、土建合同工程师，深圳市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业务副主任、主任、燃料贸易部部长、计划发展部部长，深圳抽水蓄

能电站筹建办公室主任。 现任深圳能源（香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

周群先生

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经济师，华东地质学院工学学士。 曾在深圳市地质局、深圳南山区投资管理公司、深

圳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和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工作，历任助理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副处长、董事局秘

书处副部长等职。 历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深圳抽水蓄能电

站筹建办公室主任，惠州城市燃气有限公司董事长，惠州丰达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深圳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惠州深能投资控股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能源财务公司

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陈丽红女士

女，

１９６３

年出生，大专，会计师。曾在深圳市深南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历任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该公司副总经理。公司第四届、五届监事会监事。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蒋晓军先生

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高级会计师、博士。 曾任中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财务部副

经理，深圳国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与产权管理部、国电公司驻深圳经济发展联络处经理、副总会计

师，深圳国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国网深圳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国家电网国际发展

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现任国家电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

李正先生

男，

１９５７

年出生，法学学士，执业律师。

１９８３

年在浙江省金华市律师事务所从事专职律师，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期间在中国法律事务中心、深天平律师事务所从事兼职

律师，

１９９６

年在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任合伙人、 执业律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今在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任

执业律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王晓东先生

男，

１９６０

年出生，执业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１９８７

年开始从事律师业务，

１９８８

年获得

律师执业执照，

１９９３

年获中国证监会、司法部颁发的《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证书》，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获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

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分

别在丹东涉外、深圳信达、深圳经天、律师事务所、广东博合律师任律师和合伙人。

２００５

年至今在国浩律师

集团（深圳）事务所律师合伙人，期间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间，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

行审核委员会第十届、第十一届专职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王军生先生

男，

１９６０

年出生，经济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参加工作，曾任十一

届亚运会组委会亚运村部物资处处长，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综合经营部经理，中工信托投资公司

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经济技术研究咨询有限公司研究员，兼任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央财经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兼职教授、湖南大学金融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工业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

吴晓蕾女士

女，

１９６４

年出生，经济学博士，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 拥有文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

位。

１９９１

年起先后在数家著名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担任高层管理职务。

２００５

年受招商银行委派出任

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执行副总裁。 现任招商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深圳市管理咨询行业

协会副会长，深圳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理事会理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

唐天云先生

男，

１９６０

年出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毕业于上海海运大学（现名上海海事大学）。曾在蛇口中华

会计师事务所任职。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在华源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集团董事、财务

总监及下属

ＣＨＹ

实业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２００７

年任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发展战略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海尔纽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潘承伟先生

男，

１９４６

年出生，会计师。

１９６５

年起进入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工作，先后担任集团财务部总经

理，中远（香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中远（香港）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远（香港）工贸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远（香港）集团深圳代表处首席代表。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４

年任深圳市深南石油（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４

年任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中

远（开曼）福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中远集团总公司燃油期货合规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成员简历

赵祥智先生

男，

１９５８

年出生，南京理工大学毕业，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０

年担任国营五一二七厂财务处副处长，

１９９２

年担任国营五一二七厂计划处副处长（正处级）、党支部书记，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６

年担任中国燕兴深圳公司副

总会计师兼财务处处长，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３

年先后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委派能源集团财务总监、 深圳市能

源集团董事、纪委委员、审计部部长、监事，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７

年任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

长同时兼任深圳市能源投资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７

年至今， 任深圳市广深沙角

Ｂ

电力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马凤鸣女士

女，

１９６２

年出生，西安公路交通学院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４

年

－２００８

年先后任深圳市航运总

公司会计师、能源总公司监审部会计师、妈湾发电总厂财务部部长、能源集团计划投资部主任会计师、监

察审计部副部长、审计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起任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管理部审计管理高级经理。截

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嵇元弘女士

女，

１９６７

年出生。 华东理工大学学士，经济师。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９

年就职于深圳飞亚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起一直在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该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王荻菲先生

男，

１９６８

年出生，大学本科，会计师。

１９８８

年起先后任浙江省电力工业局财务处会计，浙江北仑发电

厂财务科副经理，深圳国电科技工贸公司宁波分公司副经理，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

国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计划发展部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国网深圳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

部经理。现任国家电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深圳业务办公室主任。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郑大雷先生

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毕业于东北电力学院热工测量及自动化专业。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９０

年，在黑

龙江富拉尔基发电总厂热工分场工作，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４

年，在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设备处工作。

１９９４

年起

进入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热控部专责、部长、热控分部主任、电控分部主任等职务。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下属企业深南电中山公司总工程师。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今任南山热电厂总工程师。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和

２０１０

年度荣获公司优秀管理干部称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彭勃先生

男，

１９７３

年出生，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后攻读华中科技大

学工商管理专业并获得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１９９４

年起，历任本公司燃机热控检修专业工程师、劳资主

管、办公室主任助理、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等职务。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今任人力资源部经理，现兼任下属企业深

中地产公司监事。

２００７

年度荣获公司优秀管理干部称号，

２００８

年度荣获广聚能源党委授予的优秀党员称

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持有本公司

１５２７

股

Ａ

股。

李慧文女士

女，

１９６３

年出生，会计师，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会计专业。

１９８０

年至

１９８９

年，在南昌机床修造厂财务

科工作，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３

年，任深圳昌明制衣有限公司主管会计。

１９９３

年起，历任本公司财务部会计主管、

下属企业协孚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至今任下属企业深南电东莞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部长。

２００７

年度和

２００９

年度荣获公司优秀管理干部称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持有本公司

５５００

股

Ｂ

股。

陶琳先生

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经济师，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后攻读清华大

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在大连电业局工作，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至

１２

月，在深圳妈湾

电力有限公司工作。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起历任本公司办公室秘书、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下属企业协孚公司

总经理等职务。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今任下属企业深南电深中地产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度荣获公司优秀经理

人称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以书面和邮件方式发出第六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１

：

３０

时，在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

七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８

人，实际到会监事

８

人。 会议经到会监事举手表决，一致推举赵翔

智监事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了

以下议案并形成相关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赵祥智监事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

该议案获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１

：

００

时，在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

厦十七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１１

人，其中蒋晓军董事因公未能出席会

议，授权孙玉林董事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吴晓蕾独立董事、潘承伟独立董事授权王军生独立董事出席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唐天云独立董事授权李正独立董事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经到会董事举手表决，一致推举杨海贤董事主持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相关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杨海贤董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李洪生董事、孙玉林董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公司董事会下设各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一）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

主任：杨海贤

委员：李洪生、孙玉林、傅博、皇甫涵、吴晓蕾（独立董事）

（二）提名委员会

主任：李正（独立董事）

委员：李洪生、孙玉林、于春玲、王军生（独立董事）、吴晓雷（独立董事）、唐天云（独立董事）

（三）审计委员会

主任：唐天云（独立董事）

委员：陈丽红、周群、蒋晓军、王晓东（独立董事）、王军生（独立董事）、潘承伟（独立董事）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王晓东（独立董事）

委员：李洪生、于春玲、蒋晓军、李正（独立董事）、吴晓蕾（独立董事）、潘承伟（独立董事）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简历附后）

根据杨海贤董事长的提名，第六届董事会聘任胡琴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简历

胡琴，女，工程师，经济师。 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热能动力工程系，后攻读南开大学金融学专业研

究生课程。曾担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热能动力工程系年级辅导员。先后在本公司工程部、运行部、办公室、

投资部工作，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秘书处主任，现兼任新电力公司董事、深能环保

公司监事。 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以及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２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

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６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０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０１３

肖春香

２ ０１＊＊＊＊＊５６１

丁守明

３ ０１＊＊＊＊＊０２６

陈 宇

４ ００＊＊＊＊＊９７８

肖 冰

５ ０１＊＊＊＊＊４９９

刘建伟

６ ００＊＊＊＊＊３５５

王长百

７ ００＊＊＊＊＊３１９

李 莉

８ ０８＊＊＊＊＊１３９

深圳市长园盈佳投资有限公司

９ ０８＊＊＊＊＊２６２

深圳市和谐安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 ０８＊＊＊＊＊７２４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０８＊＊＊＊＊４２５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０８＊＊＊＊＊９６０

深圳国创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

，

２６５

，

０００ ４９．８７％ １６

，

６３２

，

５００ １６

，

６３２

，

５００ ４９

，

８９７

，

５００ ４９．８７％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５９％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５９％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３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３５．７１％ １１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７３０

，

０００ ３５．７１％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１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５９％ 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５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１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７．１２％ ５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５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７．１２％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

，

０４５

，

０００ １．５７％ ５２２

，

５００ ５２２

，

５００ １

，

５６７

，

５００ １．５７％

６

、

其他

（

网下配售

）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

，

４３５

，

０００ ５０．１３％ １６

，

７１７

，

５００ １６

，

７１７

，

５００ ５０

，

１５２

，

５００ ５０．１３％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

，

４３５

，

０００ ５０．１３％ １６

，

７１７

，

５００ １６

，

７１７

，

５００ ５０

，

１５２

，

５００ ５０．１３％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６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３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０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７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

６

号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

Ｄ

座

１０

楼

咨询联系人：李晓华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２７１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２７１３７

九、备查文件

１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

2011-16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赵金松先生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因工作变动，赵金松先生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向公司监事会提交了辞呈，辞去了所任职工监事职务。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增补一名职工监事。

特此公告 。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1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铝 编号：临

2011-22

号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

债券的相关议案。

2011

年

5

月

2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

请。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通过。

待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做出的予以核准的正式通知后，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012

；

200012

证券简称：南玻

A

；南玻

B

公告编号：

2011-028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76,143,06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3.5

元（含税）。

1

、

A

股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扣税后实际可取得现金红利为每

10

股

3.15

元人

民币。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2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非居民企业取得

B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

2009

］

394

号）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2005

年发布的《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

的通知》（财税

[2005]102

号）的规定，

B

股个人股东以及非居民企业均按照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可取得现金红利为每

10

股

3.15

元人民币，公司均按税后金额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发放。

根据规定，

B

股现金红利的折算汇率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即

2011

年

4

月

18

日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中间价（港币

:

人民币

=1:0.8399

）折合港币兑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

、

A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2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6

月

3

日；

2

、

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011

年

6

月

2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6

月

3

日； 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8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

2011

年

6

月

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截止

2011

年

6

月

8

日下午（最后交易日为

2011

年

6

月

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B

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11

年

6

月

3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B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11

年

6

月

8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凡在

2011

年

6

月

8

日办理

"

南玻

B"

转托管的本公司

B

股股东，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五、其它事项说明

公司本次分配对

B

股个人股东实施代扣代缴所得税，若有个人股东可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请于

2011

年

6

月

25

日之前与本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本公司可协助其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就

本次分红派息已征税款和应纳税款的差额申请退税。

六、咨询机构

联系部门：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证事务部

联系地址：深圳市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邮编：

518067

）

联系人：李涛、梁绮婷

联系电话：

0755-26860666 / 26860660

联系传真：

0755-26860641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95

证券简称：

*ST

西轴 公告编号：

2011-034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我公司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减免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

税费的批复》（宁政函

[2011]78

号）其主要内容为：自治区政府同意减免公司

2008

年至

2010

年欠缴的城

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水利建设基金、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地产税等税

费；对

2011

年

1

月至

3

月份累计欠缴的上述税费延期缴纳。 本次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减免的上述

税费公司已计提

776

万元。具体金额需经相关税务机关确认并批复。具体金额确认后将影响公司当期损

益。

特此公告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裕祥

A

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及中国证监会的有

关规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提前结束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

金

"

）之裕祥

A

的募集，自

2011

年

5

月

26

日（含当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本基金之裕祥

B

发售时

间不变。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中的相关规定对裕祥

A

的认购申请进行比例确认，裕

祥

A

的认购申请确认份额和比例以基金管理人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